
富顺县中医医院某院内制剂成本核算服务采购需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带“▲”号或无标示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一、 采购项目概况
我院拟采购一家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开展某院内制剂（洗剂）成本核算，制定收费标准。
本项目涉及的院内中药制剂品种一个，拟委托供应商根据我院中药制剂成本及备案信息，进行成本核算服务。

★二、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1. 服务内容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1
	某院内制剂（洗剂）成本核算服务
	1
	项



2. 服务要求
2.1 品种及数量：
院内中药制剂（洗剂）品种一个。
品种可供成本核算提供价格信息包括：《委托研发服务项目采购合同》、《委托配置生产服务采购合同》、生产所需中药饮片。
2.2 资质要求
1、《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2、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3、合法有效的《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不提供）； 4、合法有效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三证合一不提供）；5、2024年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承诺函；5、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无不良业绩、无不良信用记录。
2.2 ★项目要求
对我院院内制剂配制成本进行审核，完成成本核算，制定合理售价，为后期纳入医保支付提供有力支撑，并出具调查结果及其佐证材料。
[bookmark: _GoBack]供应商须配合我院完成该制剂品种的价格申报及后续审计等事宜中，与本项目相关工作。
★三. 商务要求
1. 服务时间：制剂批准备案后7个工作日。
2. 服务地点：富顺县中医医院；测算工作地点由供应商自行安排场地。
3. 3.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完成合格的资料,经验收合格后（必要时采购人可组织专家论证）收到合法发票，达到付款条件起的30个工作日内。
付款前，中标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发票及凭证资料后进行支付结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采购人接受转账的开户信息以合同载明的为准。如因中标供应商未按照要求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导致逾期付款的，不视为采购人违约，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4. 验收标准：
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 205号)、《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验收。

5. 售后服务要求：
1、保密要求：供应商需对采购人提供的所有信息保密。
2、经供应商3次整改仍不能履行合同约定，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依法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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